
市场监督管理局/行政审批部门
企业名称争议调解书

名争调字（）第（）号

申请人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被申请人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）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争议的基本情况：

认定的事实和证据：

经本局主持调解，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



申请人（签章）

被申请人（签章）

调解人员（签名）

企业登记机关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章，由其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、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）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本调解书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及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，

并加盖企业登记机关公章，自签名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调

解书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，当事人应当履行。


